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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高中-第 29 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校內初賽活動規則 
    本次主題為 Top Gun，分成兩個活動，活動一為「失速倒轉」，活動二為「定距轉彎」。 

◎各組請自備直尺、筆及各項競賽規定需要自備的器材，主辦單位不會提供。 

◎評分期間若其他非評分組別處碰自己的成品，經勸未改者，以取消資格論。 

◎參賽者須攜帶「學生證」以驗證身分。 

活動一、失速倒轉 

製作過程中 

1. 參賽者須使用主辦方提供之材料及大會規定內的自備材料。 

2. 參賽者間不可工具借用、交換使用的狀況，若有則借用與使用的參賽者雙方， 

經勸未改者取消參賽資格。 

3. 參賽作品皆須於現場從頭製作，製作過程中可將紙剪裁，但不得在上方添加任何物品 

(如各類膠帶、迴紋針等) 

4. 任何非參賽者不得進入指導。 

評分前確認 

1. 確認參賽者身分(學生證)。 

2. 每一架紙飛機均寫上參賽組別與編號，沒有編號不能評分。 

3. 活動一只能使用大會提供的紙張製作，且不可使用活動二的雙面膠帶與其他物質，不合格者該飛

機不得上場。 

4. 每隊於評分前共有 5分鐘的練習與調整時間(與活動二共用)。調整完後，所有飛機置於裁判桌

上，等待裁判檢查編號並確認無加裝任何物品。檢查時間共 1分鐘(與活動二共用)，檢查通過後

直到操作時才可取用。 

5. 競賽評分時請參賽隊伍自行以手機錄影存證，評分若有疑慮，請立即向裁判反應，若無問題，則

進行下一次操作。 

若檢查不合格，則該架飛機須待評分計時開始後始可於發射區進行修改，通過後才可操作，否

則該架飛機以棄權論，修改期間計時不停止。 

比賽評分(活動一、活動二共 9分鐘) 

1. 評分計時開始後，參賽者在操作期間不得離開發射

區，違者該次成績以零分計。 

2. 參賽者於操作前至發射區先將紙飛機拿好，喊出”挑

戰”後即開始計時， 

發射前請先告知裁判飛機預計要越過哪一區倒轉。 

3. 參賽者將紙飛機向前擲出，飛機須在飛行過程中以

「失速倒轉」而非「迴旋、迴轉」形式飛回參賽者手中，如右圖。 

4. 操作過程中(每次投擲飛機到飛機落地停止或接住瞬間)，參賽者雙腳皆須在發射區內不得跨出，

亦不得碰觸發射區外任何物體或地板，違者該次操作以零分計。 

5. 每個人連續操作 5 次(每次皆可選擇不同翻轉區域)，第 5次操作完成或放棄操作後，則依序換下

一位隊員上場操作，三位都完成操作則評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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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隊競賽時間 4分鐘，計時時間到，已完成挑戰的紀錄為該隊的成績。 

7. 活動一評分時，須有一位隊員與裁判同時在指定評分框後方觀看並確認機首是否進入或越過指定

得分框。 

8. 活動一評分時須確認飛機是否有失速倒轉，若無則以零分計。 

9. 活動一評分時須確認是否有接觸飛機，沒有接住的定義是有碰到但是飛機仍落地。 

10.計時時間到，已完成挑戰的紀錄為該隊成績。(計時結束瞬間已飛出的飛機視為該次為有效操作) 

11.評定標準： 

(1) 參賽者的飛機往前飛進指定得分框範圍內(框寬度為兩區=80cm)或越過指定得分框後失速倒

轉，並循原方向飛回參賽者手中即為發射成功。 

 

 

 

 

 

 

(2) 若是飛行過程中發生部件分離，視為操作失敗，該次操作以零分計。 

(3) 若是飛行過程中飛機撞擊得分框，可選擇重新操作或記錄分數，但不停止計時。  

(4) 三位隊員共十五次操作之得分加總，即為活動原始總分 S。 

(5) 其他未盡事宜，以裁判長做最後判決為主。 

 

活動二、定距轉彎 

製作過程中 

1. 參賽者須使用主辦方提供之材料及大會規定內的自備材料。 

2. 參賽者間不可以有工具借用、交換使用的狀況，若有則借用與使用的參賽者，經勸未改者取消參

賽資格。 

3. 任何非參賽者不得進入指導。 

4. 參賽作品皆須於現場從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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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前確認 

1. 確認學生身分。 

2. 參賽成品須現場製作。 

3. 活動二只能使用大會提供的紙張製作，且除雙面膠帶外，不得使用其他物質， 

不合格者該飛機不得上場。 

4. 活動二的飛機最大長度不可超過 30cm，不合格者該飛機不得上場。 

5. 競賽評分時請參賽隊伍自行以手機錄影存證，評分若有疑慮，請立即向裁判反應，若無問題， 

則進行下一次操作。 

6. 製作完成的吸管紙環飛機請寫上參賽組別、組員編號與飛機編號(例:A12-1A、A12-1B)。  

若檢查不合格，則該架飛機須待評分計時開始後始可於發射區進行修改，通過後才可操作，否

則該架飛機以棄權論，修改期間計時不停止。 

 

比賽評分(活動一、活動二共 9分鐘) 

1. 活動二評分時須確認飛機每次飛行是否通過指定得分區。 

2. 計時時間到，已完成挑戰的紀錄為該隊的成績。 

(計時結束瞬間已飛出的飛機視為該次為有效操作) 

3. 每位參賽者每人需操作 2 架吸管紙環飛機(編號 A、B)，編號 A 飛機指定飛入 DE 區。編號 B 飛

機則可自由選擇飛入 GH、JK、MN 三個區間。每個人編號 A、B 的飛機，其轉彎方向須不同。 

4. 每隊於評分前共有 5 分鐘的練習與調整時間(與活動一共用)。調整完後，在飛機上寫好指定區域

與轉彎方向(編號 B 三區可任選)，所有飛機需置於裁判桌上，等待工作人員檢查編號並確認無加

裝任何非大會材料物品，長度是否符合標準，檢查時間共 1 分鐘(與活動二共用)，檢查通過後直

到操作時才可取用。若檢查不合格，則該架飛機須待評分計時開始後始可於發射區內進行修改，

通過後才可操作，否則該架飛機以棄權論，修改期間計時不停止。 

5. 第一階段操作時，參賽者須取自己的編號 A 飛機進行操作，接著將吸管紙環飛機向前擲出，飛

機在向前飛行過程中轉彎通過 DE 指定得分區，如下圖所示，參賽者的飛機須通過 DE 指定得分

區一次或連續三次皆失敗後，方能進行第二階段操作。 

 

 

 

 

 

 

 

 

 

 

 

 

 

6. 第二階段操作時，參賽者須取自己的編號B飛機進行操作，接著將吸管紙環飛機向前擲出，飛機

必須在向前飛行過程中轉彎通過指定得分區，第二階段每人最多可操作五次。 

7. 參賽者兩階段皆操作完成或放棄操作後，即可換下一位隊員上場。  

8. 操作過程中(每次投擲飛機到飛機落地停止或接住瞬間)，參賽者雙腳皆須在發射區內不得跨出，

違規者該次操作以零分計。  

9. 每隊競賽時間為5分鐘，計時時間到，以完成挑戰的紀錄為該隊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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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評分標準： 

(1)參賽者的吸管紙環飛機能飛行中轉彎通過指定得分區(100%、60%皆可)即為發射成功。 

(2)若是飛行過程中發生部件分離， 

視為操作失敗，該次操作以零分計。 

(3)若是飛行過程中飛機撞擊得分框， 

則看碰到何區框線，取高分紀錄。 

(4)其他未盡事宜，以裁判長做最後判決為主。 

競賽時間 

1. 製作時間：活動製作時間(含說明與領取材料)，共 20分鐘。 

2. 評分時間：活動一及活動二，同組依序進行，每隊練習加評分時間共 15分鐘。 

3. 本項競賽必須在 90分鐘內完成，含準備、製作、全部組別闖關、計分等。 

 

賽後確認 

1. 每隊有 1分鐘時間，由該隊隊長與裁判一同檢閱每位參賽者活動一及活動二的成績。 

2. 請參賽同學確認評分若無異議後，評分表上簽名(隊長簽名即可)。 

3. 評審記得於評分表上簽名。 

4. 算出活動一、二的得分 S、T加總，再各自按得分加總高低排序後，依六等第計分法計分，得成

績分別為 X、Y。每一隊的本活動總成績：Z = X＋ Y。  

5. 依 Z排序後若分數相同，則依次以活動一六等第成績 X、活動二六等第成績 Y、活動一原始成績

S、活動二原始成績 T、活動一單人最高分、活動二單人最高分，作為排名依據。  

6. 本次共 20組參賽之六等第法配分 

 

[附件一]Top Gun 材料表 

 品名 規格 數量 備註 

承辦

單位

提供 

sinar spectra 牌影印紙 70磅 A4單色 6張 活動一 

UPC牌影印紙 70磅 A4單色 12張 活動二 

自備 

摺紙工具  自行決定 活動一、活動二 

剪裁工具  自行決定 活動一、活動二 

雙面膠  一捲 活動二 

捲紙工具   活動二 

 


